
附表 

 金融機構免於營業時間僱用駐衛警保全警衛人員申請書 

受文者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

主旨：茲依據金融機構安全維護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一款第三目規定，申請               

○○分行營業單位得免於營業時間僱用駐衛警、保全人員或其他警衛

人員專責擔任警戒工作，請查照。 

一、擬申請之營業單位名稱及所
在地 

○○銀行○○分行 
○○市○○路○○號 

二、行員數 10 人 

三、個人存款戶數、總餘額 未經辦存款業務 

四、法人存款戶數、總餘額 未經辦存款業務 

五、最近一年平均每日現金收入、
支出金額，交易金額分析 

最近一年平均每日現金收入 NT$○
元，現金支出 NT$○元，收現皆當日
存入同業存款不留現金在庫存，支出零
用金外皆以支票支付，分行以現金交易
之金額不大。 

六、該營業單位目前僱用駐衛警、
保全人員或其他警衛人員專
責擔任警戒工作之情形 

該營業單位位於 5 樓，１樓入口處已
24 小時雇有警衛人員，且該營業單位
與中興保全簽訂保全契約。 

七、申請之理由 

1. 營業單位所處大樓已24小時雇有警
衛人員。 

2. 該營業單位未經辦存款業務，庫存
僅零用金在 3 萬元以下。 

3. 與警局有緊急報警連線。 

八、替代之安全維護措施說明 

1. 分行訂有安全維護計劃。 
2. 員工有自衛編組。 
3. 與警局有緊急報警連線，每月連線

演練至少 2 次。 
九、最近一年該營業單位有無安全

維護情形欠佳，經主管機關糾
正之情事 

無 

十、最近一年該營業單位有無影響
安全維護重大事件，或未依規
定呈報情形 

無 

十一、檢附文件 
1. 董（理）事會會議紀錄（外國銀行

在臺分行得由總行授權人員決行）。 
2. 替代之安全維護措施計畫書。 

    申請機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           

中        華        民    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